
附件二 

興辦事業計畫書 

 
標題 內容說明 附表、附圖及附錄 

一、基本資

料 

1.敘明本計畫申請範圍，變更編定土

地位置、面積、使用分區、編定類

別。 

2.應取得申請範圍全數土地變更編定

同意書及特定地區內全數土地所有權

人意向書。 

3.土地間有水路或道路相隔者，應取

得具該水路或道路相關主管機關或所

有權人同意使用文件。 

附表一：土地使用清冊表 

附錄一：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其電子謄本 

附錄二：地籍圖謄本 

附錄三：土地變更編定同意書 

附圖一：土地變更編定同意位置圖 

附錄四：土地使用同意書 

二、鄰近區

域發展概

況 

1.說明申請範圍與區域計畫相關內容

及原土地使用計畫。 

2.鄰近計畫、重要設施(包含相鄰工

廠、學校、醫院、社區、高壓儲氣

槽、加油（氣）站、道路、市場、消

防隊及其他相關設施等)與產業發展

現況之關聯。 

3.說明計畫範圍鄰近農業生產環境，

變更後對於農田灌溉排水及農路系統

之影響 

4.使用現況及用地變更後對鄰近道路

影響等。 

附圖二：航測基本圖（比例尺不小於五千

分之一） 

附圖三：基地附近重要設施概略圖（基地

四周五百公尺內為主要範圍，比

例尺不得小於二千五百分之一） 

 

三、土地使

用計畫 

1申請變更之丁種建築用地面積應以原

核定臨時工廠登記廠地面積一倍計算

為限。 

2.內容須包含土地使用、廠地規劃、

隔離綠帶及隔離設施配置情形。 

3.規劃內容應符合本要點第六點，以

及農業用地變更、建築管理等相關規

定。 

附表二：申請變更編定範圍設施使用強度

計畫表(包含用地面積、計畫興建

之各項設施項目、樓地板面積、

建蔽率及容積率) 

附表三：用地變更計畫面積統計表(說明變

更前後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編定

面積及所佔百分比。) 

附圖四：用地變更編定計畫圖(比例尺不得

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附圖五：土地使用計畫配置圖(比例尺不得

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附圖六：建築配置平面圖(比例尺不得小於

一千二百分之一) 

四、公共設

施計畫 

1.詳述包括道路、隔離綠帶或設施、

廢污水處理設施等，公共設施配置合

理性、適當廢污水處理設施、工程興

辦主體、開闢期程、用地取得方式、

維護管理計畫等。 

附圖七：公共設施配置圖(比例尺不得小於

一千二百分之一) 

附錄五：公共設施維護管理切結書 

s6law
註解
【法規來源】經濟部公告特定地區整體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5



附件二之一 

土地變更編定同意書 

 

茲有○○○○公司擬於下列土地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事業計畫，以下

土地業經其所有權人同意辦理變更編定相關事宜，特立此同意書為憑。標示及

使用範圍如下： 

 

直轄市 

或縣

(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同意 

使用面

積 

備註 

        

        

        

        

        

 

 

土地所有權人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附註：(一)土地為共有者，應符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 

(二)土地所有權人如係未成年人，應由法定代理人代理之。 

(三)如土地為同意部分變更編定者，應於地籍圖謄本以斜線表示。 

(四)應檢附上開所有土地所有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公司營利事

業登記證影本），公有土地免附。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件二之二 

公共設施維護管理切結書 

具切結人＿○○○○公司＿申請＿○○○○＿興辦事業計畫，依上開計畫

之公共設施計畫內容勘驗合格後為善盡日後管理維護之責，特此切

結，自願承諾下列事項： 

 

一、維護公共設施服務品質及環境。 

二、維持廠區及週邊污染防治設施之正常營運管理。 

三、相關公共設施維護管理費用由切結人負擔。切結人如未依規定

使用或違反本計畫之公共設施計畫與維護者，願依經濟部公告

特定地區整體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

要點第十三點規定辦理。 

 

 

 

 

 

具切結人：        蓋章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蓋章 

 

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之三 

營運管理切結書 

具切結人＿○○○○公司＿申請＿○○○○＿興辦事業計畫，為確保產業永續發展

性，特此切結，自願承諾自使用地變更編定完成之次日起十年內不得以一部或

全部轉售、轉租、設定地上權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切結人如未依規定或

違反上述說明者，願依經濟部公告特定地區整體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

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第十三點規定辦理。 

●本計畫地段地號： 

直轄市 

縣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備註 

              

              

              

              

              

  

  

  

具切結人：                                                     蓋章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蓋章 

  

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2.簽署維護管理切結書，由興辦產業

人依維護管理計畫辦理。 

五、景觀計

畫 

詳述配合周邊自然景觀，塑造和諧整

體意象，說明基地之視域及視覺景觀

條件、可塑性，以及植被種類及其覆

蓋情形。 

附圖八：綠地規劃配置圖(比例尺不得小於

一千二百分之一) 

六、營運管

理計畫 

詳述工廠營運發展性(市場現況分析、

進駐廠商)、財務計畫(資金需求、籌措

方式、興建費用含共同負擔)、開發作

業及期程等。 

附錄六：營運管理切結書 

七、區外進

駐 

輔導進駐之申請人應說明原區外土地

後續處理方式並立切結書，述明自遷

入取得合法工廠登記日起，原廠址停

工並同意廢止臨時工廠登記資格。 

附錄七：原廠址後續處理方式切結書 

八、計畫期

程 

1.計畫範圍預定開發之計畫期程 

2.建物合法化、取得工廠設立許可、

工廠登記之預定期程。 

 

九、預期效

益 

預期用地變更後，衍生投資、員工

數、營業額增加等效益。 

 

 

附錄一 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其電子謄本（以最近三個月核發為限） 

附錄二 地籍圖謄本（著色標明申請範圍與特定地區範圍；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

一） 

附錄三 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同意書（格式如附件二之一，應註明同意作為變更以後用途之

使用，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者免附），如屬公有土地者，應取得土地管理機關同

意文件。 

附錄四 土地使用同意書（土地間有水路或道路相隔者，應取得具該水路或道路相關主管機

關或所有權人同意使用文件。） 

附錄五 公共設施維護管理切結書。（格式如附件二之二） 

附錄六 營運管理切結書。（格式如附件二之三） 

附錄七 原廠址後續處理方式切結書（格式如附件三），非屬區外進駐者免附。 

註：建議申請人先請地政主管機關或單位前往鑑界或委請技師辦理地形測量，

以確保擬變更編定之土地範圍，非位於坡度陡峭等不可開發及建築區位。 




